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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森林大势所趋 各国态度灵活积极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六次会议达成广泛一致
谈判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森林文书,并将在2015年对其有效性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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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到25日,108个国家和18个国际组织的500多名代表聚集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召开联合国森林论

坛(UNFF)第六次会议,再次磋商在全球范围内制定森林法律框架要素的问题。从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

境与发展大会召开至今,各国就此争论了10多年,漫长的谈判终于在2月25日深夜告一段落,各个国家

和集团达成广泛一致,形成了会议决议草案,决定于第七次会议开始商谈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森林

文书,并将在2015年对国际森林安排的有效性进行评估。  

此次会议对国际森林问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林业局国

际合作司司长曲桂林,请他对本次会议的结果、原因与意义进行解读。  

经过两周的艰苦谈判后,联合国森林论坛第六次会议在最后一天——2月24日午夜,终于取得突破性进

展,同意在2007年举行的第七次会议谈判和通过不具法律约束力的森林文书。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森林文书  

中国代表团团长、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司长曲桂林告诉记者,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书是继续推动国

际森林安排的选择,是通向未来国际森林文书的桥梁。  

曲桂林说,各国在讨论中首先在名称上就产生分歧。欧盟坚持使用自愿文书,巴西和墨西哥坚持使用

国际森林谅解,部分国家建议使用主席案文中的自愿规程。澳大利亚等国家认为自愿规程主要侧重技

术,属技术文件,而国际森林安排重点是政治安排,强调政治意愿和承诺,建议使用自愿文书。  

最后在瑞士的建议下,为推动谈判走出僵局,主席请各国提交自愿文书要素建议。欧盟、美国、加拿

大、巴西、澳大利亚和非洲集团提交建议。但由于建议分歧很大,无法谈判。根据部分国家的建议,

由会议主席根据各国的建议,提出主席案文。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主席团建议将自愿文书改为

“不具法律约束力文书”。  

此外,大会还就促进森林可持续经营、提高森林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提高森林保护区及其他可持续

经营森林面积、增加政府对林业的投入等全球林业发展目标达成了一致。  

曲桂林认为,联合国森林论坛的存在和加强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大趋势;这一机构的存在已经推动了森

林经营、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加强联合国森林论坛是避免林业行业进一步被肢解的有效途径。他也代

表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上呼吁会议坚持国家主权和国际义务相统一、发展权和国家行动相统一、共同

发展与有区别的责任相统一、国际合作与自我发展相统一的原则。  

合作的态度与灵活的谈判方式促成了大会的成功  

曲桂林告诉记者,此次会议是决定联合国森林论坛和未来国际森林文书走向的关键性会议。他说,尽

管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就一些关键问题存在分歧,但总体上

表示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合作的态度。美国和巴西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灵活性,改变反对形成任何国际文

书的立场。非洲集团虽然改变第五次会议上坚决支持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立场,但不反对商谈自愿

文书。欧盟改变了坚决推动具有法律约束力国际文书的一贯作法,采取务实的态度,推动商谈自愿文

书。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商谈国际森林文书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和合作态度,中间力量增加。  

中国代表团:  

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  

作为一个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生态建设卓有成效的国家,曲桂林告诉记者,中国代表团坚持积极参与谈

判。在资金、能力建设和技术转让机制问题上,支持发展中国家立场;在技术问题上,积极参与,态度

灵活;在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  

他说,在主权和责任问题上,坚持国家使用森林资源的主权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关于非法采伐

问题,坚持“国家政府对森林资源管理的主导作用,应加强国家林业立法和执法,从源头上管好森林”

的立场;关于全球环境效益补偿机制问题,同印度、非洲集团和亚马孙集团等一起反对在决议中引入



不加修饰的环境效益补偿机制。  

曲桂林告诉记者,他多次参加主席团召集的小范围磋商,阐述我国立场,积极发挥了林业大国的影响

力,并就会议谈判的有关问题保持同联合国森林论坛执行主任以及会议主席和联合主席的交流。 

（引自中国绿色时报 2006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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